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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规范是对实践主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予以示导 、制约的社会规范。实践规范

有其一定的社会功能。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有目标契合性 、主体接受性 、相互遵循性 、社

会制约性和需求创造性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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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规范(norm)包含下列多种含义:风俗习惯 ,传统惯例 ,伦理道德 ,成文法律 ,各种协议 、条

约 、契约和章程。它是人们自己约定的 ,不是自然本性形成的 ,因而它仅对协议各方有效;它是由外在的

主体———人制定的 ,不是自然本身派生的内在的规定;它本身不会生长变化 ,需要通过人作出变更 ,例如

修改法律制定新法规等 。也就是说 ,规范是人为的 ,即是人们的观念产品 ,是人们实践行为所必须遵循

的法律或惯例 。规范有社会规范与实践规范之别。

实践规范(practical no rms)是对实践主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予以示导 、制约的社会规范。实践规范与

社会规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概念从社会结构的角度 ,表达了社会实现统治的控制系统或规范系统 ,说明

的是社会统治阶级实现自己统治的方式方法问题。社会规范有成文的规范与不成文的规范之别 。社会

生活中的生产技术规范 、政治规范 、法律规范 、道德规范等是成文规范 ,而风俗 、风尚 、习惯则是不成文的

规范。社会规范还有理性形式与非理性形式之分。法律 、科学等是理性形式 ,而宗教 、道德 、习俗等则主

要是非理性形式 ,甚至个人的情感 、好恶 、习惯偏向对于人们的实践行为也起着某种“规范”的作用。

实践规范概念则是从实践活动及其过程的角度对社会规范的揭示 ,具体而言 ,实践规范是人们在实

践活动中所遵循的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它们构成了种种准则 、条例 、标

准 、规范 ,是对实践主体的实际的实践活动和过程发生作用的社会规范 。而具体的种种准则 、条例 、标

准 、规范我们称之为“规范形式”即实践规范的具体规范样式 、表现形式。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 ,社会规

范也是实践规范。实践规范与社会规范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或相同的。

但是 ,实践规范有别于以名词形态存在着的种种社会规范 。实践规范有别于社会规范之处 ,首先在

于两者的范围不同 。实践规范实则是实践的规范 ,是对于实践的规范 ,是进入到了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

及其过程之中的社会规范。在“名词”意义上 ,实践规范就是人们对在实践活动中被反复证明为合理的 、

有效的经验加以提炼 、概括而形成的某些原则 、条例等的总和 ,是实际地对于人类社会实践主体普遍地

起作用的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说 ,实践规范是那些对实践活动发

生现实作用的社会规范 。那些进入到了现实的实践活动之域的社会规范 ,因而成为指导 、制约现实实践



活动的实践规范 ,具有了“动词”意义上的社会功能 。此外 ,不管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 、理性形式的或非

理性形式的社会规范 ,只有进入到了人们的实际生活 、实际的实践认识活动之中 , 成为“实践理念”

(pract ical ideas)的内在要素 ,才能成为现实的对实践认识活动发生作用的规范即实践规范 。这即是说 ,

只有那些进入到了现实的实践主体的实践理念 、实践行为和实践过程之中的社会规范 ,才称得上是“实

践规范” 。而那些具有“社会规范”的形式和意义 ,但未能进入社会或实践主体的实践过程中的“规范” ,

或存在于社会但未能发生作用的“规范” ,相对于实践主体的实践行为 、实践过程而言是“无” 。这说明 ,

实践规范有别于社会规范。因此 ,我们必须研究业已存在着的种种社会规范如何向实践规范转化的问

题 ,研究社会规范的时效性 、针对性以及与实践主体的实践需要的契合问题 ,研究如何适应实践需要创

立有效的实践规范问题 ,并对那些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不成文的 、非理性的实践规范予以高度的

重视。其次 ,两者的“词性”或表达的意蕴不同。一般而言 ,社会规范概念只具有名词的属性 ,而实践规

范同时还兼备动词的属性。在“动词”意义上 ,实践规范是对于人们实践活动的规范 ,即规范实践 。人们

的实践活动总是在某种或某类 、某些实践规范的示导 、制衡 、作用下开展和进行的 ,是遵循一定规范的实

践活动 。

质而言之 ,实践规范是对实践主体现实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 、制约 、范导效应的生产技术 、政治 、法

律 、风俗习惯 、道德观念 、纪律 、艺术 、宗教 、哲学等思想观念及其表现形态 。它们构成为了实践规范的种

种具体的规范形式 。毫无疑问 ,实践规范的种种具体形式都有其一定的社会功能 。限于本文的研究主

旨 ,关于实践规范社会功能问题我们存而不论 ,且是以合理的实践规范及其对于社会的正面影响为其研

究的立足点或立论依据 。然而 ,即使是这样 ,我们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 ,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问题 ,

同样是一个“问题” 。基于对我国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分析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有许多

社会现象与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问题密切相关 。例如 ,一方面是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 、精神文明 、先进文化等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人们的民主意识 、法律意识 、参与意识 、主体观念 、

规范意识等日见昌盛;另一方面则是各种不文明 、不道德 、无诚信的行为比比皆是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甚至知法犯法 、贪赃枉法的事情令人触目惊心 , “无法可依” 、“无规可循”乃至“规范冲突” 、“规范空洞”等

尴尬现象也时有耳闻 ,使得社会的规范及其规范体系部分地陷入到了“规范失效” 、“规范失真”之中。种

种“规范悬置” 、“规范异化” 、“规范扭曲”现象说明 ,实践规范的制定 、存在是一回事 ,其执行 、落实即社会

功能的实现则是另一回事。①有规范“文本”不等于有规范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秩序 ,即便是合理的实践规

范 ,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同样需要与之相应的必要的条件 。这种种必要的实现条件亦体现着实践规范社

会功能实现的特性 。

那么 ,如何实现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呢 ?勿庸质疑 ,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通过实践主体的

实践活动及其实践过程 。实践主体 、实践活动及其实践过程都渗透着实现的条件 ,都具有实现的共同特

性 。以这样的视野观之 ,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条件或特性主要有目标契合性 、主体接受性 、相互遵

循性 、社会制约性和需求创造性等方面。

第一 ,目标契合性 。要实现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 ,实践规范必须与现实的实践主体相结合 ,内化成

为他们的实践理念 、思维方式和观念指导。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与人们现实需要是否一致 ?实践规范

能否内化于人们自觉的实践理念之中 ?关系到实践规范社会功能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现实程度 。即是

说 ,实践规范的目标与实践主体的目标是否一致 、是否契合 ,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关键所在。

目标的契合性取决于实践规范与实践主体需要之间的接洽点和融合度 。在目标契合的结合点上 ,

西方传统功利论与道义论各自给出了部分深刻的有启发意义的论述 。作为一种道德理论 ,功利论主张

人的行为道德与否 ,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 ,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

为 ,就是道德的 ,否则就是不道德的。道义论与功利论相反 。它认为人的行为道德与否 ,不是行为的结

果 ,而是行为本身的动机是否正确。凡行为本身是正确的 ,或行为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 ,那么不论结果

如何 ,都是道德的 。功利论注重思想 、行为的结果 ,而不计较行为的动机;在行为的选择上 ,立足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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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害得失 ,两利之事选其大 ,两弊之事择其小 ,不干吃亏之事 。道义论则依据一定的原则 、规范来确立

行为的动机 ,在行为的选择上 ,则立足于社会 ,不计较个人得失 ,而是以社会长远利益为重。事实上 ,两

者虽然在立足点上不同 ,但是它们都根源于物质利益关系 ,在揭示人们的思想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

题上 ,则是相同的 。这就是说 ,尽管它们各持一词 ,但在基本出发点上还是一致的 。尽管两者各自有其

片面性 ,但是它们给我们分析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问题亦有其一定的启示 。这就是要立足于人们

的物质利益关系 ,来导向实践主体的实践理念 ,重视人们实践行为的动机及其形成的原因 ,社会的实践

规范及其规范系统 ,应该给出与各个实践主体自身的根本利益相联系的实践目标 ,并在更高的形态上将

种种分散的目标导向社会所期待的目标 ,从而形成百花齐放 、百舸争流 、百川归海的壮观局面。只有那

些将人们的思想 、理想 、信念 、希望引向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未来的实践规范 ,才能得到实践 、实践

主体的青睐。倘若不能进人实践领域 、不能参与实践活动及其过程 ,不能成为实践主体实践理念中的调

控因素或组成部分 ,那么 ,即便是再完善 、再“合理”的社会规范 ,也只是海市蜃楼般的观赏之物 ,相对于

实践主体及其实践活动而言只能是“无” 。与此同时 ,目标的契合性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即实践规范

与实践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应该具有一致性。实践规范“具有一种义务论意义 ,而价值则具有一种目的

论意义 。有效的行动规范使它的承受者有义务平等地 、无例外地满足一般化了的行为期待 ,而价值则被

理解主体间共享的偏好 。”[ 1](第 315页)尽管实践主体可以以个体的形式出现 ,但是一方面 ,其“个体”是

社会性个体 ,这样的个体必然是社会的一分子;另一方面 ,一旦他以实践的方式进入到了实践共同体之

中 ,那么他便更拥有了社会性。正是社会所提供的具有义务意义的规范和共享意义的价值 ,从而使得实

践主体能够在自觉自愿(尽管有时是被动甚至是被强迫的)和自律的状态下 ,成为社会实践规范及其价

值体系的承担者 、执行者和实践者。于是 ,社会实践规范及其价值体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得到了统一 ,

其社会功能亦得以实现 。

这也就是说 ,实践规范功能与人们和社会需要的一致性是其生成和发挥的现实基础 。人们和社会

总是选择那些与他们的实践认识活动息息相关的 、能够指导人们和社会解决实践认识活动中的问题的

实践规范 ,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和操作的指南。正是这种有着社会需求的实践规范 ,走进了人们和社会

的实践领域 ,走进了人们和社会的精神世界 ,从而内化为社会精神世界的灵魂 ,成为人们和社会的实践

理念和行为规范。这样的实践规范又在人们和社会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得到生活的关爱 。而生活和实践

的关爱又使得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得以挥发 、壮大。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来自于对人们和社会的辐射 、

渗透和掌握 ,来自于人们和社会的现实力量 。

第二 ,主体接受性 。目标的契合性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可能性 ,而主体接受性即自觉 、自律 ,

则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现实性 。“符合规范的行动的前提是 ,行动者能区分他自己行动状况的实

际的组成部分与规范的组成部分 ,就是说 ,区分条件和手段与价值。”[ 2](第 127 页)遵循实践规范是实现

其社会功能的必要条件 ,还不是充分条件。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必须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

实践主体自身的存在状况如思想道德状况 、知识水平甚至身体状况等 ,直接关系到实践规范的实现

及实现程度 、实现方式 、实现效应等问题。马克思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

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 ,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 ,不是对象 ,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

确证 , ……忧心忡忡的 、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

值 ,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 ,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 ,另一方

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 ,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

方面来说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3](第 87-88 页)“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以主体的姿态 ,以实

践目的为依据 ,将实践主体自己的实践理念对象化 ,变外在的规范为自我自觉的行为指南。这样 ,就克

服了外在规范与实践主体之间简单的对应性 ,而将外在的规范转变成为了自身的内在实践理念或行为

动机 、实践动力。

所以 ,相对于实践主体而言 ,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自我的实践理念 、实践规范 ,便是通过实践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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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化 、自觉遵守即自律实现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实践规范由他律转化为自

律的过程 ,也是实践主体走向自由之境的过程。由此可见 ,自律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与自由境界之间的

中介。这种自律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 ,以对实践规范的认同为基础的实践理念 ,是实践主体自己确立

的;其二 ,实践主体对这些实践规范的遵循是自觉自愿自主的 。也就是说 ,对实践规范的遵守有自愿 、自

觉或被迫 、盲从等多种情况 。如果实践主体在某种外在因素的强制下遵守某种规范形式 ,那么 ,这样实

现的社会功能便是暂时的 ,而实践主体所获得的“自由”也是不自由或不情愿 、不自觉的 ,而是外力特许

的 、恩准的 、被动的 。只有实践规范被实践主体自觉自愿地用它来约束 、指导 、调控自己的行为的情况

下 ,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才是实践主体通向自由的中介或桥梁;而自觉自愿地以一定的实践规范来约束

和调控自己行为的状态就是自律状态 。自律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 ,如何以实践

主体能够理解的语言 ,乐以接受的形式将实践规范的内容表达出来 ,使之转化成为内在于实践主体意识

之中的实践理念 ,是实践规范进而合理的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步骤 。

讨论实践主体的规范自律问题 ,还得简要地提一下非理性在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问题。在一定条件下 ,非理性对于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对于这样的作用 ,应

该视为是理性作用的特殊表现。因为非理性同理性一样 ,对于实践规范的认可 、接受均有其大体相同的

机制 ,即都承认实践规范的普遍性。

从形式上看 ,能够被各个个体的实践主体所接受 、认同并内化为自我实践理念的实践规范 ,必然具

有形式上的普遍性 。它能超越特定的时空关系 、获得普遍性品格。以形式化为条件之一的普遍性 ,构成

了实践规范的基本规定 。实践规范的这种普遍性 ,为社会成员超越个体的特殊意向 、形成共同的选择 、

认同和评价标准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即使是实践主体的自律 ,同样也离不开普遍性的向度 。实践主体

意志的自我决定与遵循普遍法则之间具有一致性。这既是“主体接受性”能够成为现实的内在依据 ,也

为实践主体之间必须相互遵循其普遍性提出了客观要求 。

第三 ,相互遵循性 。作为具有“主体际”属性的实践规范 ,其社会功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相互遵循 。

实践规范不仅涉及实践者个人与周围世界之关系 ,亦“涉及按照共同价值确立自己行动的一种社会集团

的成员 。单个的行动者 ,在一定状况下出现了可以运用规范的条件下 ,就一定要遵循一种规范(或者冲

击这种规范)。……存在着的规范是通过规范接受者认为合法适用的普遍法定原理或命令体现出来的 。

一种规范运用得比较理想 ,那就意味着 ,这种规范赢得了所有规范接受人的赞同 ,因为这种规范按照规

范接受人的共同利益调节了行动的争议问题。”[ 2](第 120-125 页)实践活动“在场”的所有参与者 ,共同遵

循大家普遍认可的实践规范 ,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得以比较圆满实现的“主体间性” 。倘若不是这样 ,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如果“游戏”的参与者中有一方不遵循共同制定或应该遵循的“游戏规则” ,

那么 ,即使是再完满的实践规范 ,其社会功能也难以实现 ,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规范有着主体际存在的可认知的有效性”[ 4](第 210 页)。“具体地说 ,规范有效性问题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看。一 、普遍接受的规范或命令的权威性 ,正是这种规范责成人们做什么和禁止人们做什么 ,而

接受者负有履行的义务 。二 、这些规范要求的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所谓非个人性 ,也就是并非仅

对单个人具有规范有效性 ,而是可普遍适用于一定背景环境条件下 、一定社会团体中的所有人 。”[ 4](第
209 页)实践规范是外在于人的 ,是普遍的。这个普遍性要与各个个人或实践活动的参与方的特殊性相

联系 ,并形成于特殊性 。从理论上讲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有形成结合局面

的基础 。例如 ,各个个人的类本质及其相互关系 ,这构成了相互遵循的类本质基础;社会实践活动的总

体性 ,这为实践活动的参与者提供了通约的平台;各个个人实现实践本质的自觉性及其对社会实践形成

的认同和遵循 ,这就为主体间相互遵循共同体的共同规则提供了心理准备;人们自觉的理性建构合理的

实践规范 ,这实际上为实现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奠定了自我实现的理论基础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这样

的条件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别有用心”地破坏 ,所需要的平衡条件往往被打破 ,从而使得实际的实践活动

及其过程充满了矛盾冲突 ,使得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十分艰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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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相互遵循是与社会的“强力机关”实现其职能的社会化活动紧密相连 。倘若相互遵循性条件

得不到满足 ,实践规范必须以“强制执行”的方式进行 ,即用他律的方式使条件得到满足 。相互遵循性内

在地包含着强制执行性 。两者同样是相反相成的。

第四 ,社会制约性 。实践规范是一种社会现象 ,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同样具有社会制约性。“正如客

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 ,社会世界的意义也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 。 ……

如果一种规范被规范接受人认可为适用的 ,或合法的时候 ,这种规范就存在下来了 ,或者是对社会适用

了”
[ 2]
(第 125 页)。否则 ,就难以存在下去或被社会所接受而适用于社会 ,更不可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实践规范的社会制约性还与实践规范自身的局限性有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实践规范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为时间的滞后性和空间的错位性 。任何生产技术规范 、法律规范等理性形式的实践规范表现

形式 ,一旦制定 、一俟形成 ,就意味着“完成” ,就意味着停滞在了“过去”这一时间维度上 。尽管这个“过

去”是包含着“现在”和“未来”的“过去” 。然而 ,任何已经“完成”了的规范都有其不完全性 ,不管它多么

详尽 ,也必有其例外。生产技术规范是这样 ,法律规范亦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 , “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

等现象比比皆是 , “揠苗助长” 、“抱残守缺”等事实亦时有所闻 。此外 ,生产技术规范 、法律规范等都有其

特定的适用范围 ,一旦超出它的适用范围 ,也就意味着空间的错位 。“张冠李戴”的尴尬 , “事倍功半”的

困惑 , “南辕北辙”的迷惘 ,是对这空间错位效应的形象写照 。而各种非理性形式的实践规范则有“主观

性”甚至“随意性”的局限性 。“主观性”和“随意性”使得实践规范的社会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

这即是说 ,实践规范既是实践活动的制约因素 ,但同时 ,其社会功能的实现亦依赖于社会条件 ,受制

于社会因素 ,特别是受制于社会世界的实践主体的存在状况 ,也受制于实践规范自身。实践规范既能示

导实践活动又不能完全示导实践活动 ,既能调控实践主体的实践行为 ,又不能完全调控实践主体的实践

行为。实践规范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此外 ,合理的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发挥 ,有许多必须得到满足

的社会条件。倘若这些必要的满足条件得不到满足 ,也会出现实践规范的失效现象。在社会实际的实

践活动中 ,往往出现许多“另类”现象 ,使得社会出现“无规可循”的尴尬现象。这样的现象与社会条件的

变化也有一定的关联。

第五 ,需求创造性 。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条件有主客观两种。就其实现的主观自身条件来看 ,

主要取决于实践规范自身的理论特性;就其实现的客观条件而言 ,则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现实需要 。在现

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那些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实践规范。“现存的规范本身是否体现价值 ,在一

定的问题状况下 ,这些价值是否表达了规范接受者的可以普遍化的利益 ,从而能获得规范接受者的赞

同 。”[ 2](第 126 页)因此 ,能否创造社会需要是实践规范社会功能能否实现 、实现程度的又一重要条件 。

实践规范是否有用 ?是否与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 ?是否满足人们和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些都关系到

实践规范社会功能实现的现实程度。实践规范应该创造社会需要 ,推动社会实践活动来选择它 ,使得社

会需要实践规范。这样 ,实践规范的社会功能就会理所当然地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富有时代气息 ,从

而更符合社会实践 ,符合人们的现实需要的 、鲜活的实践规范 ,人们和社会是能够接受 、愿意接受的。社

会应该不断地调节既有的实践规范 ,不断地创立新的实践规范 ,从而不断地对社会世界的实践行为予以

有效地 、全方位地示范 、引导和调控。

总之 ,实践规范是外在于实践主体的 ,是普遍性存在 。这个普遍性存在要与各个实践主体的特殊性

相联系 ,并转化为 、形成于特殊性 ,从而通过各个实践主体的特殊性得以彰显和实现。其形成的基础 ,一

是各个实践主体的类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一是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性;一是各个实践主体实现实践本质

的自觉性及其对社会实践形成的认同和遵循;一是人们自觉的理性建构;一是社会的“执行机关”实现其

职能的社会化活动 。正是这样的类本质及各个实践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构成为了各个实践主体对于

普遍性实践规范的通约平台和普遍认同感 ,亦使得实践规范转化成为各个实践主体行为的自觉指导成

为可能。也由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性和实践规范功能的社会化 ,亦为实践规范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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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观念保障和现实可能 。研究“实践规范”与“社会规范”之异同 ,研究实践规范的实现条件及其特性 ,对

于人们认识实践规范的时效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也为深化实践论 、规范论研究提出了新

的时代课题。

注　释

①　事实上 , 还有一些利益团体或谋生团伙自行制定“规范” , 制造“规范陷阱” 。限于研究主旨和篇幅 ,本文不涉及这些

“规范”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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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actical norm is a social norm that guides and rules the subject' s practical activi ties.

The practical norm has certain social functions , the realization of w hich has characteristics of goal

convergence , acceptance by subjects , mutual accordance , social restriction and creation of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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